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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对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专用货物运输罐式容器从事《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制度的重点液态食品目录》内食品品种（如食用植物油、白酒、食醋、果葡糖浆等5大类14小类）道路散装运输的经营者。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自有运输容器对自己生产经营的重点液态食品进行道路散装运输的，不需要取得准运证，但运输容器、运输过程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等的要求。
二、许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三、受理条件
道路运输经营者申请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运输食品品种相适应的专用运输容器，且运输容器及其附件材质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并在显著位置喷涂“食品专用”或者按照具体食品品种喷涂“××专用”标识，标识应当与运输容器底色有显著差异，标识的尺寸和比例易于辨识，字高不小于 200mm；
（二）有熟悉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
（三）有保障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包括运输过程控制制度、作业人员以及专职或者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考核制度、运输容器清洁维护制度、文件记录制度等；
（四）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申请材料
申请准运证，应当以营业执照载明的主体作为申请人，向黄石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四）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五）运输容器清单，运输容器的产品检验合格证明复印件，运输容器照片等材料，其中照片应当包括含有清晰完整喷涂标识的运输容器照片、含有清晰完整容器编号的运输容器照片等；
（六）与保障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目录清单。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办理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申请人应当如实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在申请书等材料上签名或者盖章。
五、办理流程
全程网办：登录湖北政务服务网（http://zwfw.hubei.gov.cn/），点击【登录】，进入湖北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点击【新用户注册】或【支付宝免注册】等多种方式登录。选择【回首页】，选择行政区划【黄石市】，直接在搜索框搜索“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
六、证书核发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有效期5年的《准运证》，并为每个符合条件的运输容器配发到期日一致的《运输容器证明》。
    七、准运证的动态管理
   （一）变更。准运证有效期内，道路运输经营者名称发生变化、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发生变化、住所发生变化但仍在发证部门管辖的行政区域内的这几种情形，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自完成相应的经营主体变更登记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申请准运证变更。新增或停用运输容器，新增运输容器的，应当在该运输容器投入使用前申请配发运输容器证明；停用部分运输容器的，应当自该运输容器停用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交回有关运输容器的纸质运输容器证明。
（二）延续。准运证有效期是5年，道路运输经营者需在准运证5年有效期届满的三十个工作日前，提出延续申请，逾期未申请的视为放弃延续。准运证到期后会自动失效。
（三）补办。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损坏或遗失，无法正常使用或查验，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申请补办。
（四）注销。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形：
 1.准运证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的；
     2.道路运输经营者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     
     3.准运证依法被撤回、撤销或者吊销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准运证的其他情形。
 准运证被注销的，运输容器证明自然失效。
    八、咨询方式及办理地点
咨询电话：0714-6530326 
办理地点：黄石市开铁区园博大道289号黄石市民之家2楼F区1-16号综合窗口
温馨提示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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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制度的重点液态食品目录

	食品类别
	食品品种
	运输容器

	植物油
	食用植物油
	专用货物运输罐式容器

	
	食用植物调和油
	

	
	作为食用植物油原料的植物原油
	

	调味品
	食醋
	

	
	调味料酒
	

	
酒类
	白酒及其原酒
	

	
	葡萄酒及其原酒
	

	
	发酵型果酒及其原酒
	

	
	食用酒精
	

	食糖
	全蔗糖糖浆
	

	
	蔗糖转化糖浆
	

	淀粉糖
	果葡糖浆
	

	
	葡萄糖浆
	

	
	麦芽糖浆
	



